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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2月18日高總總字第1000002526號函頒
一、目的：

為提供安全、寧靜及有秩序的優質住宿環境，培養群體紀律及生活自治能力，以維護宿舍公共秩序與整潔。
二、宿舍區分：

（一）首長宿舍。

（二）單房間職務宿舍。

（三）多房間職務宿舍。
三、借用程序：

本院員工宿舍之借用，須經申請、審查及核定，職務宿舍應由借用人簽妥宿舍借用契約及公證請求書並檢附印鑑證明，俾送法院公證，退住時由宿舍管理單位（總務室）依規定程序處理之。
四、一般規定：

（一）本院員工宿舍（首長宿舍、單房間職務、多房間職務宿舍）之管理與借用業務為總務室職責，其職掌如下：

1.有關宿舍調配及其設備籌劃等事項。

2.有關住宿者之遷入遷出案擬辦及管理事項。

3.有關公用財產之保管維護事項。

4.輔導多房間職務宿舍編成榮華新村管理委員會，辦理有關宿舍安寧、秩序、整潔維護、安全防護及居住人員意見之溝通轉達事項。

5.協調工務室有關檢修保養之辦理事項。

   6.與宿舍管理有關之事項。
（二）屬本院編制職務或依法聘用並符合借用規定者，始得借用多（單）房間職務宿舍，借用人調職、離職、死亡、退休，應於生效之日起三個月內遷出，將借用宿舍交還貸與人；受撤職、免職、解聘、資遣者，應於生效日起一個月內遷出，將借用宿舍交還貸與人（首長宿舍於生效之日起二個月內遷出、單房間職務宿舍於生效之日起一星期內遷出）。
（三）免兼主管、副主管職務，應於生效日一個月內按原師一、二、三級職務核配置坪數調整或遷出。
（四）員工申請借用宿舍，申請表經主管核章後，逕送人事室審核再送主辦單位總務室彙辦，如需查證則加會政風室。
（五）設置宿舍管理委員會：委員任期兩年，由院長於醫療、護理、技術、行政等各一級單位主管中遴選委員九至十一人（後補二人），如有異動由後補人員遞補，主管行政業務之副院長（代理人）擔任主任委員、主任秘書為當然委員。每年一、七月各召開委員會一次，所討論通過之案件需陳核院長後實施。委員會職掌如下：

1. 審查提案與建議。

2. 複審員工申請借住宿舍案件。

3. 對院長交付案件之討論。

4. 對所有宿舍居住狀況檢討並研討改進方案。

5. 對宿舍進住、退住等疑難問題討論、仲裁事宜。

6.督導榮華新村管理委員會各項事宜。
（六）多房間職務宿舍以下列有眷人員為借用對象：

1. 現職醫師有眷（已婚）人員（不含特約醫師及在校來院實習醫師）。

2. 國防、陽明醫學院助教以上兼任本院醫師，有眷且在該學院未配單（多）房間職務宿舍者。

3. 會屬醫院（含私立），來本院接受四年以上臨床訓練之醫師，但以有配偶且未在原單位配有單（多）房間職務宿舍者為限。

4.現職護理師三級兼副護理長或師一、二級有眷屬之護理人

員。

    5.現職薦任七職等以上有眷屬之一般技術人員。

6. 現職師三級以上有眷之醫技人員。

7. 現職薦任第九職等組長、秘書、專員以上有眷屬之行政人員。

8. 借用多房間職務宿舍，申請人必須為有配偶、眷屬者（以直系血親一等親，確實有贍養或撫育之責任）。

9. 因業務需要，經專案簽奉核准之人員。

10.夫妻同在本院工作，申請職務宿舍，以一人申請為原則。
（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借用宿舍應予收回：

1. 不依規定於一個月內遷入者。

2. 贍養撫育責任已消失者。

3. 將宿舍交由眷屬單獨居住或他人居住者。

4. 宿舍閒置不住或僅作午睡休息者。

5. 將宿舍押、租者。

6. 夫妻同在本院工作，申請職務宿舍，以一人申請為原則。

7. 本人及配偶經獲政府輔助、補助、安置、承購住宅者，其原住多房間職務宿舍應予貸款後三個月內交還貸與人。

（八）經獲政府輔助購置住宅者，因職務調動，致輔購住宅地點與工作地點之距離當日通勤往返顯有困難者，得借用多房間職務宿舍。

（九）申請借用宿舍，應檢具下列資料：

1.多房間職務宿舍：

（1）填妥借用職務宿舍申請表（如附件一）經單位主管核章。

（2）同時申辦者多於宿舍空房數時，由總務室就申請人之職

 務、職等、年資、眷口、考績、是否有自有住宅及其離

 工作地點之距離、是否為身心障礙及等級、負責業務借

 用宿舍之需求程等項評定積點標準（如附件二），會人事

 室審查後，再由總務室登記分配。

   （3）檢附戶口名簿影印本。

（4）簽定宿舍借用契約書（如附件三）。

2.單房間職務宿舍：

（1）填妥借用職務宿舍申請表（如附件一），並經單位主管核

 章。

（2）同時申辦者多於宿舍空房數時，由總務室就申請人之職

     務、職等、年資、眷口、考績等項評定積點（如附件四），

     會人事室審查後，再移由總務室登記分配。

（3）檢附身分證影印本乙份及印鑑證明。

（4）簽定宿舍借用契約書（如附件五）。
（十）原領有房屋津貼及交通補助費者，自核配借、退用多（單）

      房間職務宿舍之次月一日起扣、發房租津貼及按日核實停

      、發交通補助費。
（十一）借用宿舍不得私相調換，如必須調換經奉核者為限。
（十二）奉准借用職務宿舍，如一再放棄進住，應將該員排名於該職類最後，以免妨礙他人權益。
（十三）私有房屋在院區二十五公里以內者，不得借住多房間職務宿舍，惟醫師因值班任務需要得不受限制。
（十四）本院職務宿舍，以業務性質及人數多寡分配比例如下：

 1.醫師及一級醫療單位主管68%。

 2.護理人員12%。

 3.技術人員12%。

 4.行政人員5%（分配57至60號為原則）。

 5.院長運用3%。

     6.前述比例因應實際需求有調整必要，得由宿舍管理單位提

       宿舍管理委員會通過調整之。
（十五）職務宿舍借用順序如下：

1.分職類（醫師、護理，技術，行政）按職務、職等為先後順序。

2.同職務、職等以俸級高低及本院任現職之日期先後為順序，院外調入者以報到日期為準。

3.會屬醫院（含私立）來院接受四年以上臨床訓練之住院醫師，可比照本院醫師排名或經宿舍管理單位專案簽核者。

4.研究員比照兼科主任借用，副研究員如係醫師者比照醫師三級借用，否則比照約聘醫師借用，助理研究員如係醫學系畢業者，比照住院醫師，否則比照醫檢技術人員辦理，但為顧及臨床需要，研究員、副研究員應分別排於兼科主任與醫師三級之後，助理研究員排於同類科人員之後。
（十六）職務宿舍依職務及宿舍坪數大小區分借用對象如下：

    1.首長宿舍：首長。

 2.七十坪：主任秘書、內外科部主任（師一級）、報請院長核

           准者。

  3.三十五坪：

（1）醫療單位兼部主任、科主任、室主任（醫師一、二級）。

  （2）藥劑單位兼部主任、科主任（藥師一、二級）。

 （3）醫務及護理部兼主任、副主任（醫師一級及護理師一級）。 

 （4）醫師三級以上人員。

 （5）研究員、副研究員（限醫學系畢業）。
 4.二十五坪：

（1）約聘醫師、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限醫學系畢業）。

（2）總藥師（藥師二級）。

（3）護理人員：兼護理督導長、兼（副）護理長。

 （4）技術人員：總技師、技師（檢驗師二、三級）、技正、高級分析師之優先順序排列，以會頒之職務列等為準，職務列等高者優先，連續任職本院滿十年之護理人員、技術人員可配住五樓房舍。

（5）行政人員：

(簡任秘書。

(主任（含兼代主任）。

(組長（含兼組長）。

(秘書。

(專員。

5.二十坪：

（1）技術人員：營養師三級、藥師三級、醫事檢驗師三級、

               放射線師三級、職能治療師三級、物理治療

三級等醫技人員，及現職七職等以上之一般技術人員。
 （2）護理人員：護理師三級。

（十七）員工借用宿舍於自願交回宿舍之日起，須滿一年後始可重新申請借用。

（十八）員工宿舍排名順序，不得相互調換。

五、多房間職務宿舍借住公約（如附件六）：

六、單房間職務宿舍借住及居住規定：

（一）單房間宿舍床位借用對象：

1.編制醫師（含約聘醫師）。

2.有建教合作關係之實習醫師（二星期以上有臨床任務及值夜班者）。

3.護理人員（含約聘護士）。

4.必須擔任夜班勤務之技術人員。

5.會屬醫院或醫務機關有特殊約定關係來院進修醫師，並參與臨床作業及輪值未借用職務宿舍者。

6.其他經專案簽奉核定之人員。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借用單房間職務宿舍：

1. 已借用多房間職務宿舍者。

2. 臨時聘僱人員。

3. 來院見習之醫師。

4. 非臨床任務又不值班之任何人員。

5. 戶籍、私有住宅在院區十公里以內者，不得借住單房間職務宿舍，惟醫師因值班任務需要得不受限。

（三）單身宿舍床位配置以二至三人借用一間為原則，如床位不敷使用，得由宿舍管理單位視配住情形統一調整，借用人不得異議、干擾或要求獨自借用一間宿舍。

 （四）單房間職務宿舍借用公約應遵守事項（如附件七），如未遵守規定而發生災害時，需負刑責及賠償責任。
（五）其他規定：

1.宿舍管理人員因執行公務安全需檢查或修繕，居住人員應配合，不得拒絕。

2.本室不定期查察室內冷氣、燈光電器是否依規定關閉電源，並將查核結果，作成紀錄陳報。

3.請同仁隨時保持空間，讓其他人方便入住。

4.嚴禁床單、被套、枕套，置於地面踩踏或當隔簾，經查獲三個月暫不提供使用，且拍照存證，仍未改善者另案簽處。

5.住宿者之磁卡不得借由非住宿者使用。

6.借用單身宿舍，因職務異動或離職（辭職、免職、退休、資遣等），對宿舍之使用關係當然終止，應於一週內遷離宿舍，不得藉故拖延或要求任何補償或搬遷費用。

7.不遵守宿舍規定，經勸告未於期限內改善者，將陳報議處，情況嚴重者，勒令搬離，不得異議。

（六）電器用品管理規範，宿舍內不可使用之電器用品如下：

1.電視

2.微波爐

3.電磁爐

4.電鍋

5.電暖氣

6.空氣清淨機

7.開飲機

8.電茶壺

9.電湯匙

10.電熱絲產品

11.電熱水瓶

12.咖啡機

13.電熨斗

14.洗衣機、脫水機

15.各種需用電之健身器材

 16.其它消耗功率大於100W之電器。

七、獎懲

 （1）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記過一次：

    1.借用本院職務宿舍，借用人未能於調職三個月內遷出歸還

      者。

  2.將宿舍（分）租、轉借、調換、增建、改建、經營商業或

作其他違規用途者。

  3.故意或過失違反宿舍使用規定，致生傷害，情節較重者。

 （2）辦理宿舍管理相關業務著有績效者，予以行政獎勵。

八、附則

1. 院長得因主客觀因素需要，核定宿舍借用對象或優先順序及

要求採取停止實施本規定。

2. 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依「宿舍管理手冊」辦理或經宿舍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依程序修正之。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民總醫院借用宿舍申請單

	服  務

單  位
	
	申   請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宿舍

種    類
	□單房間職務宿舍

□多房間職務宿舍

	申

請

人
	姓名
	
	出   生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卡號
	
	俸   給

俸   點（額）
	  任第    職等

俸  級

俸點（額）
	到職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職稱
	
	
	
	
	

	
	電話
	
	
	
	
	

	
	戶 籍 地 址
	

	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或身心障礙賴以扶養之已成年子女隨居任所者
	稱謂
	姓名
	出 生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職業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人

具結聲明
	本人具結自申請之日前，本人及配偶絕無經政府輔助購置（建）住宅或貸款，如有不實，

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申請人：

	單位主管
	主辦單位
	人事單位
	機關首長

	
	
	
	

	備

註
	一、借用人如奉核准借用宿舍，應自遷入宿舍之日起按月扣繳房屋津貼。

二、借用人違反附表公約之規定者，由事務管理人員視情節輕重簽請議處。

三、本表傳送順序：申請單位→人事室→總務室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民總醫院（多房間）職務宿舍公約

一、宿舍內應保持寧靜，在就寢時間，不得有喧嘩、吵鬧及其他妨礙安寧之行為。

二、宿舍內不得擅自改變電線線路，以策安全。

三、遇颱風、地震、空襲、火警、水患或其他意外情事發生時，應聽從管理人員之勸告，採取緊急措施，以策公共安全。

四、宿舍內公有水電、衛生、瓦斯及安全設備等，應共同愛惜使用。

五、宿舍內外應保持整潔，並不得於公共區域堆置私人物品，嚴禁亂拋雜物，確保公共衛生。

六、宿舍內嚴禁酗酒、賭博、吸毒及其他不正當之行為。

七、宿舍嚴禁存放違禁或危險物品。
八、借用人違反本公約之規定者，由事務管理人員視情節輕重簽請議處。
九、申請時請附戶口名簿影本。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民總醫院（單房間）職務宿舍公約

一、本宿舍僅供職員本人居住、嚴禁外人留宿。

二、宿舍內應保持寧靜、在就寢時間、不得喧嘩、吵鬧及其他妨礙安寧之行為。

三、職員進出大門，應隨時關鎖，以防外人進入。

四、宿舍內不得擅自改變電線線路或使用電爐、酒精爐等。

五、遇颱風、地震、空襲、火警、水患或其他意外情事發生時，應聽從管理員之勸告，採取緊急措施，以策公共安全。

六、宿舍內公有家具、水電、衛生、瓦斯及安全設備等，應共同愛惜使用。

七、宿舍內外應保持整潔，並不得於公共區域堆置私人物品，嚴禁亂拋雜物，確保公共衛生。

八、宿舍內嚴禁酗酒、賭博、吸毒及其他不正當之行為。

九、宿舍內嚴禁存放違禁或危險物品。

十、宿舍內之衛生設備，使用人應確保暢通與清潔。

十一、使用人違反本公約之規定者，由事務管理人員視情節輕重簽請議處。

十二、請附身分證影印本。

	行政院
	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


	 多房間職務宿舍申請登記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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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一、各機關積點項目及積點標準，可就機關特性自行參考訂定。

二、各機關可就宿舍之等級分別列冊，以利管理。





	機關：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民總醫院

                                 （以下簡稱貸與人）                      

	姓名：                           （以下簡稱借用人）


宿舍借用契約

立多房間職務宿舍借用契約人

兹以借用人服行公務需要，向貸與人借用後開宿舍使用，雙方議定條件如次：

1、 宿舍所在地及使用範圍：

（一）宿舍座落：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十九鄰榮總路八巷   號    樓

（二）基地面積：

（三）建物面積：       平方公尺

（四）構造情形：十、五  層樓

（五）使用範圍：全部

2、 借用期間：

自進住日起至借用人調職、離職、死亡、退休，應於生效之日起三個月內遷出，將借用宿舍交還貸與人；受撤職、免職、解聘、資遣者，應於生效之日起一個月內遷出，將借用宿舍交還貸與人。

3、 借用人應實際居住不得將宿舍出（分）租，轉借、調借、調換、轉讓、增建，經營商業或作其他用途，違反者應即終止借用契約，立即遷出，將借用宿舍交還貸與人。

4、 借用人願遵守本契約之約定及行政院頒「宿舍管理手冊」之規定，如有違反者，應即終止借用契約，並對所生損害負賠償之責。

5、 借用人於借用期間屆滿不交還房屋時，應逕受強制執行。

6、 其他特約事項：

（1） 借用人遷出留置於宿舍物品三日內不搬者，視為拋棄，任由貸與人處理。

（2） 借用人自住入借用宿舍後願遵守各項規定如附頁。

本契約一式三份，並請法院公證。

        貸與人：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民總醫院

                 法定代理人   院  長  黃 榮 慶

                 借用人：職稱姓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行政院
	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


	單房間職務宿舍申請登記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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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一、各機關積點項目及積點標準，可就機關特性自行參考訂定。

二、各機關可就宿舍之等級分別列冊，以利管理。


	機關：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民總醫院

                                 （以下簡稱貸與人）                      

	姓名：                           （以下簡稱借用人）


宿舍借用契約

立單房間職務宿舍借用契約人

兹以借用人服行公務需要，向貸與人借用後開宿舍使用，雙方議定條件如次：

一、宿舍所在地及使用範圍：

（一）宿舍座落：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386號   樓   室

（二）基地面積：

（三）建物面積：       平方公尺

（四）構造情形：       四  層樓

（五）使用範圍：全部

二、借用期間：

自進住日起至借用人調職、離職、死亡、退休、受撤職、免職、解聘、資遣者，應於生效之日起一個月內遷出，將借用宿舍交還貸與人。

三、借用人應實際居住不得將宿舍出（分）租，轉借、調借、調換、轉讓、增建，經營商業或作其他用途，違反者應即終止借用契約，立即遷出，將借用宿舍交還貸與人。

四、借用人願遵守本契約之約定及行政院頒「宿舍管理手冊」之規定，如有違反者，應即終止借用契約，並對所生損害負賠償之責。

五、借用人於借用期間屆滿不交還房屋時，應逕受強制執行。

六、其他特約事項：

（一）借用人遷出留置於宿舍物品三日內不搬者，視為拋棄，任由貸與人處理。

（二）借用人自住入借用宿舍後願遵守各項規定如附頁。

本契約一式三份，並請法院公證。

        貸與人：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民總醫院

                 法定代理人   院  長  黃 榮 慶

                 借用人：職稱姓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六

多房間職務宿舍借用公約

一、如僱有佣人或親朋投宿，除向戶政警政單位申報流動戶口外，並應向榮華新村管理委員會警衛室登記。

二、鄰居間應發揮和睦相處、守望相助精神，遇有可疑份子或事物，應立刻通知榮華新村管理委員會警衛室協助處理。

三、借住宿舍不得加建、改建及加設鐵窗，並不得變更用途。

四、借住宿舍人員不得佔用公共區域或公有設施，並不得私接公用電源或水源使用。

五、嚴禁將危險物品存放宿舍，以維公共安全，因而發生災害，需負刑責及賠償責任。

六、宿舍區禁止酗酒、賭博，各家長應嚴加約束子弟，不得打鬥鬧事，擅取或破壞公私財物，一經查覺除賠償外，勒令遷出宿舍，不得異議。

七、節約用水、用電對炊事用火應謹慎小心，以防火災，否則應負刑事及賠償責任。

八、飼養寵物絕不影響環境衛生與安寧，外出時需帶上鏈條及狗口罩以維安全。

九、垃圾應按可燃、不可燃以分類垃圾袋綁紮袋口，依指定時間、地點放置，嚴禁任意投擲丟棄，製造髒亂。

十、所用水、電、瓦斯及清潔費由借用人自行負擔。

十一、退住時宿舍內有任何自費裝修（璜）及增設之工作物，概

不給予補償，於遷出時應歸管理機關所有，不得拆除。

十二、進（退）住時對宿舍設備及庭前樹木，應點交清潔。

十三、如須先辦理離職手續者，必須先繳交保證金新台幣壹萬元

      整，俟搬離繳交鑰匙結付水、電、瓦斯費及清除室內所有

增設之工作物、垃圾、廢棄雜物後，餘款無息退還。

十四、汽、機車、腳踏車必須依規定停放。


單房間職務宿舍借用公約

一、人員管理：

（一）進住前應先向管理人員辦理住宿手續，單身宿舍財產如有損壞，或未遵守規定而發生災害時，需負刑責及賠償責任。

（二）調換房間，須先徵得管理員之同意及至總務室登記，否則違規登記、懲處以總務室名冊為準。

（三）寢室嚴禁借予他人住宿、留宿外賓或引進異性賓客進入，經查發現，勒令搬離。

（四）個人財物自行保管，商人兜售物品應予拒絕，若無法勸離或發現可疑之人、事、物，應即通知宿舍管理員或警衛處理。

（五）注意個人穿著，不得穿著內褲、背心或赤身走出戶外。

（六）禁止在宿舍內賭博、酗酒、打鬥、滋事。

二、環境管理：

（一）禁止在宿舍內吸煙及焚燒香、紙。

（二）親友訪客皆不得進入宿舍。

（三）宿舍內經查發現嚴禁使用電器用品一律沒收，若致意外事故，則需議處及追究法律責任。

（四）宿舍內不得存放易燃及其他危險物品，未經報備核可禁止使用電器用品，如經發現，除沒收外，並按情節輕重議處。

（五）會客室、陽光室及閱覽室內之桌椅佈置及物品，請勿移動或自行攜回，不得躺臥或是佔用，以維觀瞻及他人權益。

（六）公共區域嚴禁放置私人物品，經清查發現，一律沒收。

（七）室內之日常清潔由住宿者自行負責，應每日整理保持乾淨整潔，床位不可任意移動，並應保持浴廁整潔，廢棄物不得丟入馬桶及排水孔，以維管道暢通。

（八）個人物品應排放整齊，不得佔用其他住宿者的空間，包括桌面、書架、衣櫥。

（九）未經管理員許可，不得任意張貼佈告。

（十）節約用水，廢水不可由窗戶將水潑出，以免危害他人（廢棄物品亦同）。

（十一）不得高聲喧嘩、爭吵、戲耍，擾亂宿舍安寧，使用音響以個人收聽清晰為限，以免妨礙他人睡眠。

（十二）電視、音響、電話或室內之音量應自我控制，遙控器、報紙使用後應歸回原位，勿攜回寢室內。

（十三）冰箱內非個人所屬食品，請勿取用，食物損壞或翻倒溢出請自行清理。

（十四）電視、微波爐、電鍋、洗衣（烘衣）機等公物，請依規定愛惜使用。

（十五）室內冷氣及燈光請隨手關閉，以響應節能減碳政策違者通知單位主管列入考核。 

（十六）室內不得使用任何烹器煮食物、補品。 

（十七）室內用電禁止任意變更用途，或加裝延長電線，增加用電負荷，違者没收並交單位主管處理。。

（十八）不得在非指定地點晾晒衣物，違者沒收。

（十九）不得將個人寢室的垃圾桶或垃圾放置於房門口，違者究辦。

（廿）夜間十點至清晨六時，禁止使用洗衣機，以維護宿舍安寧。

（廿一）室內不得飼養寵物。

三、其他規定：

（一）宿舍管理人員因執行公務安全需檢查或修繕，居住人員應配合，不得拒絕。

（二）本室不定期查察室內冷氣、燈光、電器是否依規定關閉電源，並將查核結果，作成紀錄陳報。

（三）請同仁隨時保持空間，讓其他人方便入住。

（四）嚴禁床單、被套、枕套，置於地面踩踏或當隔簾，經查獲三個月暫不提供使用，且拍照存證，仍未改善者另案簽處。

（五）住宿者之磁卡不得借由非住宿者使用。

（六）借用單身宿舍，因職務異動或離職（辭職、免職、退休、資遣等），對宿舍之使用關係當然終止，應於一週內遷離宿舍，不得藉故拖延或要求任何補償或搬遷費用。

（七）不遵守宿舍規定，經勸告未於期限內改善者，將陳報議處，情況嚴重者，勒令搬離，不得異議。

四、電器用品管理規範（宿舍內不可使用之電器用品如下）：

（1） 電視

（2） 微波爐

（3） 電磁爐

（4） 電鍋

（5） 電暖氣

（6） 空氣清淨機

（7） 開飲機     

（8） 電茶壺

（9） 電湯匙 

（10） 電熱絲產品

（十一）電熱水瓶

（十二）咖啡機   

（十三）電熨斗 

（十四）洗衣機、脫水機

（十五）各種需用電之健身器材

（十六）其他消耗功率大於100W之電器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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